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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启迪药业集团股份公司2022年度募集资金 

存放与使用情况 

专项报告的鉴证报告 

 

信会师报字[2023]第ZB10139号 

 

启迪药业集团股份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对后附的启迪药业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启

迪药业”） 2022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以下简称“募

集资金专项报告”）执行了合理保证的鉴证业务。 

 

一、董事会的责任  

启迪药业董事会的责任是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

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2022年修订）》（证监会公告〔2022〕15号）、《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以及《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2号——公告格式（2023年修

订）》的相关规定编制募集资金专项报告。这种责任包括设计、执行

和维护与募集资金专项报告编制相关的内部控制，确保募集资金专项

报告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二、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执行鉴证工作的基础上对募集资金专项报告发

表鉴证结论。 

  

三、工作概述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3101号——历史

财务信息审计或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的规定执行了鉴证业务。该准

则要求我们遵守职业道德规范，计划和实施鉴证工作，以对募集资金

专项报告是否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

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2022年修订）》（证监会公告〔2022〕15号）、《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以及《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2号——公告格式（2023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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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的相关规定编制，在所有重大方面如实反映启迪药业2022年度

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获取合理保证。在执行鉴证工作过程中，我

们实施了包括询问、检查会计记录等我们认为必要的程序。我们相信，

我们的鉴证工作为发表鉴证结论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四、鉴证结论  

我们认为，启迪药业2022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年修订）》

（证监会公告〔2022〕15号）、《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2号——公告格式（2023年修订）》的相关规定

编制，如实反映了启迪药业2022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 

 

五、报告使用限制 

本报告仅供启迪药业为披露2022年年度报告的目的使用，不得用

作任何其他目的。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中国注册会计师： 

（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 国·上海                   2023 年 3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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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迪药业集团股份公司 

2022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年修订）》（证监会公告〔2022〕15 号）、《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以及《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2号——公告格式》的相关规定，本公司就 2022年

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作如下专项报告：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账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启迪古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87 号）核准，公司 2017年 5月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向

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16,140,000 股，发行价为人民币 17.76元/

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286,646,400.00 元，扣除承销及保荐费用人民币

6,800,000.00元，余额为人民币 279,846,400.00 元，另外扣除中介机构费和其他发

行费用人民币 1,150,000.00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78,696,400.00 元。 

该次募集资金到账时间为 2017 年 5 月 2 日，本次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天职

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于 2017 年 5 月 3 日出具天职业字

[2017]12468号验资报告。 

（二）以前年度已使用金额、本年度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付项目款人民币

191,186,559.01 元（含置换金额 30,456,400.00 元），其中：2017 年度使用

13,163,914.11元，2018年度使用 21,917,339.21 元，2019年度使用 46,943,788.67

元，2020年度使用 31,679,658.93元，2021 年度使用 28,297,499.45 元，2022年度

使用 18,727,958.64 元，均投入募集资金项目。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付项目款人民币

191,186,559.01元，募集资金转永久性流动资金 28,444,800元，募集资金转临时性

流动资金 52,000,000 元。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人民币 30,193,123.05 元与截至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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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2 月 31 日剩余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7,065,040.99 元的差异为人民币

23,128,082.06元，系募集资金累计利息收入、理财产品收益等扣除银行手续费支出

后的净额。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制度情况 

公司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

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监管指

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当时有效的《深圳证券交易

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的要求制定并修订了《公司募集资金管

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制度，对募集

资金的存放、使用、项目实施管理、投资项目的变更及使用情况的监督等进行了规

定。该《管理办法》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2016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 

根据《管理办法》要求，本公司董事会批准开设了募集资金银行专项账户，本

公司分别在华融湘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衡阳高新支行、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衡阳

华新支行、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衡阳雁峰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同时，

鉴于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主体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古汉中药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中药公司”），已由中药公司分别在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衡阳分行、中国

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衡阳城南支行、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衡阳雁峰支行开

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专项账户仅用于公司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用作其他用

途。 

（二）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及有关规定的要求，本公司及保荐机构中德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已于2017年5月24日与华融湘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衡阳高新支行、广发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衡阳华新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2018年6月26日与中国光

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衡阳雁峰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公司、中药

公司及保荐机构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已于2017年5月24日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衡阳分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衡阳城南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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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2018年6月26日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衡阳雁峰支行签订了《募集资

金三方监管协议》。三方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

差异，三方监管协议得到了切实履行。 

（三）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2022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存放专项账户的余额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单位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存款方式 余额(元) 

本公司 
华融湘江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衡阳高新支行 
83280312000002862 活期存款 242,301.41  

本公司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衡

阳华新支行 
9550880202818800115 活期存款 6,336.7  

本公司 光大银行衡阳分行 54930188000009092 活期存款 42,405.6  

中药公司 光大银行衡阳雁峰支行 54930188000009845 活期存款 3.23  

中药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衡

阳分行 
7404010182600000411 活期存款 29,902,075.76  

中药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衡阳城南支行 
1905022029022116733 活期存款 0.35  

合    计       30,193,123.05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本公司2022年度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件：募集资金使用

情况对照表。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变更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变更情况。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公司于 2017年 6月 8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

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己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

3,045.64 万元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上述募集资金置换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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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已实施完毕。 

（四）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29 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

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建设进度的前提下，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5,2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上述闲置募集资金已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用于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

营。截至 2023年 3 月 9日，上述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已全部归还

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使用期限未超过 12个月。 

（五）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2021年5月28日经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

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和资金

安全的前提下，公司可使用不超过人民币1.5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投资于安全性高、

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投资产品，投资类型包括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结构性存

款或用于定期存单、协定存款等，期限不超过12个月。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

动使用。 

2022年6月30日经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

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和资金

安全的前提下，公司可使用不超过人民币4,3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投资于安全性

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投资产品，投资类型包括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结构

性存款或用于定期存单、协定存款等，期限不超过12个月。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

以滚动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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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度公司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如下表： 

序

号 

募集资

金管理

单位 

受托银

行名称 

购买产

品名称 

认购金额

（万元） 
购买日期 赎回日期 

实际收

回情况 

本年取得收

益（元）  

1 本公司 广发银行 
通知存

款 
10,800.00 

2019年12月

26 日 

2020 年 4 月 28 日赎回

5000 万元,2022 年 3 月

4 日赎回 5800 万元 

全部收

回 
208,760.07  

2 本公司 广发银行 
结构性

存款 
3,155.00 

2022 年 3 月

8 日 

2022年 6月 9日全部赎

回 

全部收

回 
265,279.32  

3 本公司 广发银行 
通知存

款 
3,183.01 

2022 年 6 月

9 日 

2022 年 6 月 20 日全部

赎回 

全部收

回 
5,349.64  

4 本公司 广发银行 
通知存

款 
3,183.55 

2022 年 6 月

20 日 

2022年 7月 5日全部赎

回 

全部收

回 
26,004.28 

5 本公司 
华融湘江

银行 

智盈存

款 
3,900.00 

2021年12月

9 日 

2022 年 3 月 10 日赎回

3900 万元 

全部收

回 
312,000.00  

6 本公司 
华融湘江

银行 

七天通

知存款 
3,997.00 

2022 年 3 月

10 日 

2022 年 7 月 5 日赎回

1297 万元，7 月 27 日赎

回 500 万元，12 月 26

日赎回 2200 万元 

全部收

回 
494,673.17  

7 本公司 光大银行 
结构性

存款 
3,000.00 

2022 年 3 月

8 日 

2022年 6月 8日全部赎

回 

全部收

回 
228,750.00  

8 
中药公

司 
中信银行 

结构性

存款 
1,600.00 

2022 年 1 月

24 日 

2022 年 4 月 29 日全部

赎回 

全部收

回 
139,506.85  

9 
中药公

司 
中信银行 

结构性

存款 
1,600.00 

2022 年 5 月

1 日 

2022 年 5 月 31 日全部

赎回 

全部收

回 
37,479.45  

10 
中药公

司 
中信银行 

结构性

存款 
1,600.00 

2022 年 7 月

2 日 

2022 年 7 月 29 日全部

赎回 

全部收

回 
39,057.53 

11 
中药公

司 
中信银行 

结构性

存款 
1,300.00 

2022 年 9 月

12 日 

2022年 10月 13日全部

赎回 

全部收

回 
32,792.06 

12 
中药公

司 
中信银行 

结构性

存款 
1,000.00 

2022年10月

17 日 

2022年 11月 16日全部

赎回 

全部收

回 
20,958.90 

 合计       1,810,611.27 

（六）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29 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

用部分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将已终止“中药饮片生产线

技改项目”中的部分募集资金 2,844.48 万元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经公司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上述节余募集资金已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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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于 2022年 12月 30召开第九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

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对“年产 4 亿支古

汉养生精口服液技改工程项目”及“固体制剂生产线技改项目”进行结项，结项后

的节余募集资金 1,684.68万元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上述议案尚需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 

除上述事项外，本公司不存在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节余资金用于其他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或非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七）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超募资金使用的情况。 

（八）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存放于专项账户中。 

（九）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一）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本公司本年度无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二）未达到计划进度及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 

本公司考虑国内中药饮片及行业发展趋势及竞争格局，结合中药饮片生产线技

改项目建设的实际投资情况，若继续实施该募投项目，预计很难达到预期效益，甚

至可能产生募投项目亏损。2019年4月18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及第八届

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实施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2019

年6月26日经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终止中药饮片生产线技改项目。

中药饮片生产线技改项目原计划总投资5,500.00万元，拟以募集资金投入2,904.71

万元，截至项目终止时点已经投入募集资金60.23万元，剩余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金

额为2,844.48万元。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及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上述节余募集资金2,844.48

万元已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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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变更后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原因及其情况 

本公司无变更后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 

（四）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本公司无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批露与实际使用情况相符，公司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

资金投向和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在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方面不存在

重大违法违规的情形。 

六、两次以上融资且当年存在募集资金运用情况 

公司不存在两次以上融资且当年存在募集资金运用的情况。 

七、 专项报告的批准报出 

  

本专项报告于2023年3月25日经董事会批准报出。 

 

附表：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启迪药业集团股份公司 

                               

                                 2023 年 3 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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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启迪药业集团股份公司                                          2022 年度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27,869.64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

额 

1,872.80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

额 

19,118.66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2,844.48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10.21%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资

金投向 

是否已变更项目

（含部分变更） 

募集资金承诺

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

总额(1) 

本年度投入 

金额 

截至期末累计投

入金额(2) 

截至期末投资进度（%） 

(3)＝(2)/(1) 

项目达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日期 

本年度实

现的效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项目可行性是否

发生重大变化 

承诺投资项目  

1 年产 4亿支古汉养生精

口服液技改工程项目 

否 10,000.00 10,000.00 24.58 9,999.39 99.99 注 1 3,725.55 否 否 

2 年产 4亿支古汉养生精

口服液技改配套工程项

目 

否 8,180.93 8,180.93 1,226.81 4,390.18 53.66 注 2   不适用 否 

3 固体制剂生产线技改

项目 

否 6,784.00 6,784.00 621.41 4,668.86 68.82 注 3 353.59  否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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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药饮片生产线技改

项目 

是 2,904.71 60.23 0.00 60.23  已终止，详见注 4   不适用 是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27,869.64 25,025.16 1,872.80 19,118.66      

超募资金投向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合计  27,869.64 25,025.16 1,872.80 19,118.66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

收益的情况和原因（分具

体项目） 

公司对年产 4 亿支古汉养生精口服液技改工程项目、年产 4 亿支古汉养生精口服液技改配套工程项目、固体制剂生产线技改项目整体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进行了调整，详见注

1、注 2、注 3。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

化的情况说明 

公司终止了中药饮片生产线技改项目实施，详见注 4。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

使用进展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

地点变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

方式调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

投入及置换情况 

公司于 2017 年 6 月 8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己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 3,045.64 万元置换预先

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上述募集资金置换事项已实施完毕。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 2022 年 3 月 29 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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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流动资金情况 资项目建设进度的前提下，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5,2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报告期内公司实际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金额为 5,200 万元。截至 2023 年

3 月 9 日，上述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已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使用期限未超过 12 个月。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

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固体制剂生产线技改项目募集资金节余金额为 1,684.07 万元，节余的主要原因如下： 

公司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过程中，严格遵守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从项目的实际情况出发，结合募投项目新增产能与市场需求变化情况，以及产能利用率及产销率情况，

对募投项目进行优化。通过内部结构优化，固体制剂生产线技改项目共用了年产 4 亿支古汉养生精口服液技改工程项目的成品仓库，节省了固体制剂生产线技改项目配套成品仓库

的建设；同时，公司对项目相关产品的生产工艺技术进行优化调整，提高了新设备的效率，减少了新设备购置数量或调整了设备品种，有效的降低了设备支出。在不影响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能够顺利实施完成的前提下，本着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和原则，合理、节约、高效地使用募集资金。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

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

况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账户余额为 30,193,123.05 元，全部为活期账户余额。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

途及去向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存放于专项账户中。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

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批露与实际使用情况相符，公司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在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方面不存在重大违法违规的情

形。 

 

注 1：年产 4 亿支古汉养生精口服液技改项目已经按照计划完成提取车间、制剂车间、成品仓库、配电工程、锅炉房及废水处理站的工程建设并投入使用，其中提取车间及制剂车间按照年产 2.5 亿支产能完

成生产线相关设备安装并投入运营。项目总投资 19,587 万元，其中拟以募集资金投入 10,000 万元，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已基本使用完毕。剩余 1.5 亿支产能生产线相关设备尚未采购和安装，公司

未来将根据古汉养生精口服液销售情况利用自有资金继续实施。公司于 2022 年 12 月 30 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对

该项目结项。本项目 2022 年度效益未达预期的原因：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产品原材料价格上涨，导致成本增加，毛利率同比有所下降；以及公司为了拓展销售市场，加大营销力度，导致销售费用同比有所增加，

上述原因导致本报告期业绩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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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2：年产 4 亿支古汉养生精口服液技改配套工程项目包含原料仓库、辅料仓库、包材库、综合仓库、立体成品库等分类仓库、研发楼和道路、绿化及其他等子项目。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公司本着谨慎投资

原则，从实际情况出发、充分利用现有仓储资源，分步实施。分类仓库的建设以满足仓储需求为原则，目前已经完成辅料和包材仓库建设并使用；原料仓库、综合仓库及立体成品库将结合未来募投项目新增产能

与市场增长情况，再实施建设。配套的道路、绿化工程已经完成。研发楼一期的科研质检楼已经建成并使用。研发楼二期成果转化楼原计划于 2022 年 12 月完工，受客观原因对工程建设进度的影响，该项目土建

基本完成，尚未进行内部装修及设备安装。公司于 2022 年 12 月 30 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根据工程量测算同意对“年产 4 亿支古汉养生精口服液技改配套

工程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间延长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 

注 3：公司于 2022 年 12 月 30 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对固体制剂生产线技改项目结项，并将结项后的节余募

集资金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该议案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本项目 2022 年度效益未达预期的原因：报告期内，片剂及颗粒的市场开发没有达到预期，产能没能完全释放，未达到预计效益。 

注 4：考虑国内中药饮片行业发展趋势及竞争格局，结合中药饮片生产线技改项目建设的实际投资情况，若继续实施该募投项目，预计很难达到预期的效益。本着谨慎使用募集资金的原则，为维护公司和全

体股东利益，降低募集资金的投资风险，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2019 年 4 月 18 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及第八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实施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2019

年 6 月 26 日经公司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终止中药饮片生产线技改项目。2022 年 6 月 30 日经公司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将已

终止的“中药饮片生产线技改项目”中的部份募集资金 2,844.48 万元，占募集资金净额的 10.21%，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